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渝0230民初1095号

原告：李俸英，女，1982年4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4组，公民身份号码51242419204125688。
委托代理人：刘川，重庆晨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4组。
负责人：杨刚，组长。
原告李俸英诉被告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4组（以下简称厢坝村4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2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俸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川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厢坝村4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俸英向本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厢坝村4组支付原告截留的土地补偿费3000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李俸英，自出生以来就属厢坝村4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承包地。1999年12月8日原告与代元全登记结婚，后外出打工，未迁移他处另外取得农村承包地。2011年至2015年期间原告的承包地被丰都县人民政府征收，政府将相应的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告。2016年11月20日，被告公示的《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4社（原厢坝村8社）土地补偿费等集体资金分配方案》中将原告应得102483元土地补偿费分别截留30000元，拒绝支付给原告。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厢坝村4组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 2011年6月2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丰都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坝乡城镇规划建设土地征收的请示〉》（渝府【2011】9号），同意对丰都县三坝乡（现更名为仙女湖镇）厢坝村1、4组和硝厂沟村2、3组的农用地63.8683公顷，集体建设用地2.4937公顷予以征收。2015年5月2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复《丰都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坝乡城镇规划建设土地征收的请示〉》（渝府【2015】439号），同意对丰都县三坝乡（现更名为仙女湖镇）厢坝村1、4组和硝厂沟村2、3、4组的农用地14.2064公顷连同集体未利用地1.8683公顷转为建设用地予以征收，并征收集体建设用地0.8705公顷；另将国有农用地0.1483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土地补偿，人员安置等事宜由县有关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土资源部令10号，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53号、55号、渝府发【2008】45号、26号、渝府发【2013】58号执行。厢坝村4组系原厢坝村8组和9组合并而来。
1999年12月18日，原告李俸英与原武隆县（现武隆区）的代元权到武隆县民政局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在外务工，李俸英未在代元权户籍所在地重庆市武隆区双河乡获得承包土地，仍以重庆市丰都县厢坝村4组承包地为生。
2011年7月22日，2014年6月8日丰都县人民政府分别批复同意丰都县国土房管局《关于征收三坝乡硝厂沟二、三社和厢坝村一、四社部分农村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及《关于征收仙女湖镇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丰都府【2011】156号、丰都府【2014】61号），批复的主要内容为：土地补偿费总额的80%用于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其余20%用于发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产生活。
2016年4月，丰都县土地征用储备整理中心将土地补偿费等费用拨付给厢坝村4组。
2016年7月5日，厢坝村4组（原厢坝村8组）召开户长大会议定了《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4社（原厢坝村8社）土地补偿费等集体资金分配方案》，该方案载明：“一、经全社94%的农户同意，原则上以2010年8月10日征地公告发布之日的人口为基数，该扣除的扣除，按梯次分配集体资金；…三、以下对象每人扣除三万元整：1、农女在征地公告发布以前嫁出的，户口仍在厢坝村八社；…”。同时公布《旅游区开发厢坝4组分配方案人员表》及具体分配金额表，李俸英在该参与分配成员名单之列。后厢坝村4组将土地补偿费全额分配的成员各102483元，李俸英分得702483元。
上述事实，有居民身份证、结婚证、农村承包土地基本情况表及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渝府【2011】9号、渝府【2015】439号、丰都府【2011】156号、丰都府【2014】61号文件、《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4社（原厢坝村8社）土地补偿费等集体资金分配方案》、《征收土地协议》、《旅游区开发厢坝4组分配方案人员表》及具体分配金额表、厢坝村八社征地拆迁账务公示、征收土地付款表及原告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并经庭审举证、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应当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是否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
就本案而言，原告李俸英户口一直登记在厢坝村4组，并在该集体有承包土地，其婚后也未在嫁入地获得新的生产生活条件，依靠原有承包地及外出务工维持生活，故应认定原告李俸英具有厢坝村4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其应享有与该集体成员同等分配集体资金的权利。
农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土地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土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办法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2016年7月5日，厢坝村4组（原厢坝村8组）发布的集体资金补偿分配初步方案经厢坝4组村民讨论决定，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应当作为分配依据。厢坝村4组将土地补偿费等集体资金分配给其他成员全额为102483元，原告李俸英仅分得702483元，故该集体扣留的30000元应补发给原告李俸英。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4组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给原告李俸英土地补偿费等集体资金分配款计3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被告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4组负担（原告李俸英已垫付，被告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4组在履行支付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李俸英）。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余孝安



                      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

                             书　记　员　　廖秋林




- 1 -

